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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江 苏 省 卫 生 厅

文件

苏卫人〔２０１１〕４９号

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省卫生厅关于转发

《２０１２年度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工作

有关问题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卫生局，部省属有关单位，驻苏部队：

现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、卫生部办公厅《关于

２０１２年度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人社厅

发〔２０１１〕１１０号）转发给你们，并结合我省实际提出如下意见，

请一并贯彻执行。

一、报名参加全国卫生专业技术资格相应级别和专业类别

考试的人员，应符合卫生部、原人事部印发的《临床医学专业技

术资格考试暂行规定》（卫人发〔２０００〕４６２号）、《预防医学、全科

—１—



医学、药学、护理、其他卫生技术等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暂行规

定》（卫人发〔２００１〕１６４号）和原省人事厅、卫生厅《关于转发 ＜关

于２００７年度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＞的通

知》（苏人通〔２００６〕２２６号）、《关于转发〈关于２００９年度卫生专业

技术资格考试有关问题的通知〉的通知》（苏人通〔２００８〕３４４号）等

文规定的相关条件。

二、凡报考《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专业目录》中专业代码

为３０１至３６５之间专业的人员，应提供医学学历（学位），并具备

相应类别的执业医师资格。

卫生系列内平考同级别资格的，原则上应取得与报考专业

相对应专业的毕业学历。

现在医疗机构从事医学营养专业岗位工作并取得临床类别

执业医师资格、毕业专业为营养学的人员，可选择报考营养专业

（专业代码３８２）中级专业技术资格。

三、按照《护士条例》和《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办法》有关规定，

２０１２年度全国护士执业资格暨护理初级（士）专业技术资格考试

的具体事宜另行通知。

四、驻苏军队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的考试工作，按照人力

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、卫生部办公厅、总政治部干部部《关

于军队卫生人员参加国家统一组织的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有关

问题的通知》（人社厅发〔２０１１〕１６号）规定进行。

五、我省卫生管理、医学工程中、初级专业技术资格考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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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科目成绩仍实行两年为一个周期的滚动管理办法。参加全部４

个科目考试的人员必须在连续２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全部科目。考

试成绩合格者颁发统一印制并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、省卫

生厅用印的专业技术资格证书，该证书在全省范围内有效。

卫生管理、医学工程各科目考试采用纸笔作答方式。具体

安排如下：

１、考试专业及日期安排

考试日期 考　试　专　业 专业代码

５月１９－２０日

临床医学工程技术（技术员） １３１

临床医学工程技术（助理工程师） １５１

卫生管理（研究实习员） １５２

临床医学工程技术（工程师） １７１

公共卫生管理（助理研究员） １７２

医院管理（助理研究员） １７３

　　２、考试科目及时间安排

考试科目 考　试　时　间

基础知识 ５月１９日　　９：００－１１：００

相关专业知识 ５月１９日　　１４：００－１６：００

专业知识 ５月２０日　　９：００－１１：００

专业实践能力 ５月２０日　　１４：００－１６：００

　　六、２０１２年度全国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和我省卫生管理、

医学工程专业的资格考试统一采用网上报名的方式。考生须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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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２０日至２０１２年１月８日（卫生管理、医学工程专业在

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２８日至２０１２年１月１２日）之间，登录中国卫生人才网

（ｈｔｔｐ：／／ｗｗｗ２１ｗｅｃａｎｃｏｍ），在网上填写个人报名信息，打印

《２０１２年度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申报表》（以下统称《申报表》），

《申报表》须经所在单位人事部门或档案存放单位审查盖章。

考生须于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２１日至１月１５日（卫生管理、医学工

程专业在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２９日至１月１５日）之间，携带相关材料到

单位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地点，经所在地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局、卫生局审核后，完成报名资格的确认工作，报考信息一

经确认将不再变更。具体确认时间以单位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通

知为准。报名资格的确认需提供以下材料：

１、《申报表》（一式一份）；

２、本人身份证（原件及一份复印件）；

３、学历证书或学位证书（原件及一份复印件）；

４、现专业技术资格证书或执业（助理）医师资格证书等材料

（原件及一份复印件）；

５、工作岗位变动人员报考上一级专业技术资格，须提交原

岗位及现岗位低一级专业技术资格证书（原件及一份复印件）；

６、报考全科医学（含中医类）和社区护理专业资格，严格按

照省卫生厅、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和省编办《关于加强基层医

疗卫生机构名称和社区卫生专业技术资格申报及聘用管理的通

知》（苏卫人〔２０１１〕１０号）规定执行，须由报考单位提交《医疗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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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登记许可证》和《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》复印件各一份。

７、已通过部分科目考试的人员，报名时须提交卫生部人才交

流服务中心统一印发的２０１１年度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成绩单；

８、城市医生报考中级专业技术资格，应提交《江苏省城市

医生到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完成服务情况鉴定表》或派出及受

援单位双方出具的证明等材料原件。

９、考生提交的复印件须经所在单位人事部门负责人签署意

见并加盖单位印章。各考点于２０１２年２月１５日前将考生提交的

复印件等材料统一报送省卫生人才交流服务中心集中审核。

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卫生局要严格按照规定的条

件和程序，认真核查相关材料，扎实细致地做好报名和资格审核

工作，不得擅自放宽报考条件，坚决杜绝弄虚作假行为。

附件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、卫生部办公厅关于

２０１２年度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

二一一年十二月十九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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